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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年稅務 (修訂 ) (第 3 號 )條例草案》委員會  

政府對條例草案委員會接獲意見所作出的回應  

事項  政府的回應  

A.  申請上訴許可的規定  

稅 務 聯 合 聯 絡 小 組 (“ 聯 絡 小 組 ” )建 議
刪除申請上訴許可的規定（香港會 計師

公會及香港律師會亦表認同），但 香港

大律師公會（“大律師公會”）則 贊成

應先向原訟法庭申請上訴許可的建議。  

1 .  就稅務上訴委員會（“委員會”）所作決定提出上訴必須先向原

訟法庭申請上訴許可的建議規定，旨在保存現行呈述案件程序的

過 濾 作 用 ， 篩 除 有 關 事 實 問 題 的 上 訴 。 在 優 化 的 稅 務 上 訴 機 制

下，有關上訴是否涉及法律問題會先在原訟法庭處理。就勞資審

裁處、小額錢債審裁處和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所作決定的法律問

題向原訟法庭提出上訴，也須申請許可。  

2 .  委員會處理稅務上訴時，一向秉持專業態度。在運作方面，委員

會就個別稅務上訴個案成立小組進行聆訊。每個聆訊小組須由最

少三名成員組成，其中委員會主席或一名副主席會擔任聆訊小組

的主席。根據《稅務條例》第 6 5 ( 1 )條的規定，委員會主席及副
主席必須為曾受法律訓練及具有法律經驗的人士。  

3 .  就委員會所作決定的法律問題向原訟法庭申請上訴許可，有關程

序載列於擬修訂的第 69 條。原訟法庭除可指示進行口頭聆訊以
考慮申請外，條文亦賦予原訟法庭彈性，只基於書面陳詞（而不

經口頭聆訊）裁定有關申請（參照擬修訂的第 6 9 ( 3 ) ( c )條）。如
原訟法庭拒絕批予上訴許可，而申請人就委員會所作決定進一步

向上訴法庭申請上訴許可，類似的彈性處理方式亦適用於上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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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參照擬修訂的第 6 9 ( 5 ) ( c )條 )。  

4 .  就《稅務條例》第 82A 條評定的“補加稅”的上訴個案，以及其
他 稅 項 的 上 訴 個 案 ， 目 前 根 據 相 同 程 序 （ 即 案 件 呈 述 程 序 ） 處

理。根據條例草案，兩者的處理程序會繼續保持相同。  

5 .  我 們 已 諮 詢 司 法 機 構 的 意 見 。 司 法 機 構 贊 成 申 請 上 訴 許 可 的 規

定。  

B.  上訴許可的門檻  

給 予 上 訴 許 可 的 門 檻 過 高 。 （ 聯 絡 小

組、香港大律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 公會

及香港律師會）  

1 .  就 向 原 訟 法 庭 申 請 上 訴 許 可 的 擬 議 門 檻 ， 載 列 於 擬 議 的 第

6 9 ( 3 ) ( e ) ( i i )條。條文開列如下─  

“ (A )  擬提出的上訴，有合理機會得直；或  

(B )  有 其 他 有 利 於 秉 行 公 正 的 理 由 ， 因 而 應 聆 訊 擬 提 出 的 上
訴；”  

 上述擬議門檻由司法機構建議，旨在透過申請上訴許可的過程把

毫無理據的申請 (儘管是基於法律觀點提出的 )剔除，使有限的司
法資源得以善用。為實施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最後報告書的建議，

《高等法院條例》 (第 4 章 )第 14AA 條就非正審上訴許可申請訂

明了相近的門檻，有關法例修訂由二零零九年四月二日起實施。  

2 .  該次修訂法例的工作也為以下的上訴許可引入相近的門檻：  

( a )  以土地審裁處作出的判決、命令或決定在法律觀點上有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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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向上訴法庭申請上訴許可；以及  

( b )  就區域法院在任何民事訴訟案或事宜中作出的任何判決、命
令或決定，向上訴法庭申請上訴許可。  

 根據《土地審裁處條例》 (第 17 章 )的規定，土地審裁處的決定為
最終裁定，訴訟任何一方可以審裁處的決定在法律論點上有錯誤

為理由，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法例已明文訂明，除非信納 “有
關上訴有合理機會得直 ”或 “有其他有利於秉行公正的理由，因而
該上訴應進行聆訊 ”，否則不得批予上訴許可。  

C.  委員會聆訊  

委員會應委任由專家成員組成的全 職小

組，處理所有較為複雜的稅務個案 。其

他個案則繼續交予由一般成員組成 的兼

職小組處理。（香港會計師公會）  

委員會按其現有組成的運作，以及進行聆訊的安排，多年來一直大致

順暢。條例草案提出的建議，將會提升委員會的整體效益和效率。我

們認為沒有需要徹底改動委員會的架構。  

D.  訟費上限  

把訟費上限提高至 $25 ,000 元的建議（大
律師公會支持此建議，其餘團體沒 有意

見）。  

 

備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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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大律師公會提議的字眼修訂  

( a )  第 6 9 ( 3 ) ( a ) ( i i )條／  
第 6 9 ( 5 ) ( a ) ( i i )條  

－  申 請 上 訴 許 可 的 傳 票 ， 其
陳 述 書 須 列 明 “ 擬 提 出 上

訴所涉及的法律問題”  

根據擬議的第 6 9 ( 3 ) ( a ) ( i i )條／第 6 9 ( 5 ) ( a ) ( i i )條，就上訴許可申請而
言，該申請須符合的條件之一，是藉以陳述書支持的傳票提出，而該

陳述書須列明“上訴理由”及“應批予許可的理由”。根據擬修訂的

第 6 9 ( 1 )條，有關人士可“基於僅涉及法律問題的理由”，就委員會
所 作 決 定 提 出 上 訴 ， “ 上 訴 理 由 ” 因 而 應 涵 蓋 其 中 所 涉 及 的 法 律 問

題。因此，擬議的第 6 9 ( 3 ) ( a ) ( i i )條／第 6 9 ( 5 ) ( a ) ( i i )條無須進一步規定
陳述書須列明“擬提出上訴所涉及的法律問題”。  

( b )  第 6 9 ( 3 ) ( f ) ( i i )條  

－  容 許 原 訟 法 庭 批 予 上 訴 許
可 時 “ 可 施 加 它 認 為 合 適

的 任 何 條 款 ” 的 理 據 （ 目

前 就 案 件 呈 述 程 序 並 無 類

似條文）。  

在訂定有關條文時，我們已參考《高等法院規例》 (第 4 章附屬法例
A)第 59 號命令第 2A(6 )條規則。根據該條規則，凡上訴法庭批准上訴
許可申請時，“上訴法庭可施加它認為適合的條款”。  

( c )  第 69AA( 2)條  

－  建 議 修 訂 應 大 致 跟 隨 《 稅
務條例》現有 6 9 ( 7 )條。  

 

大律師公會建議的修訂字眼未能達到把原訟法庭就委員會決定進行上

訴聆訊的某些安排 (例如：“法庭可確認、減少、增加或取消委員會
已釐定的評稅額，或將有關事宜連同法庭認為合適的任何指示，發回

委員會處理” )適用於上訴法庭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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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第 69AA( 3)條  

－  具任何特定有用之目的？  

擬議條文為《高等法院條例》適用於根據第 69AA 條而在上訴法庭進

行的法律程序提供確定性。  

( e )  第 69A(1 )和 (1A)條 (跳級條文 )  

－  需 要 就 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 跳
級 上 訴 許 可 申 請 訂 定 時

限。  

對大律師公會的建議持開放態度。  

( f )  第 69A(4 )條  

－  具任何特定有用之目的？  

擬議條文為《高等法院條例》適用於根據第 69A 條而在上訴法庭進行
的法律程序提供確定性。  

( g )  《稅務條例》第 6 8 ( 7 )條可能已
明 文 訂 明 委 員 會 拒 收 “ 遲 交 ”

文件或資料的權力。  

《 稅 務 條 例 》 現 行 的 第 68(7 )條 只 提 供 在 聆 訊 期 間 可 行 使 的 一 般 權
力。擬訂的第 6 8 A A ( 1 ) ( b )條所賦予的權力，則是為防有人違反委員會
就提交聆訊文件和資料發出的指示而設。就後者而言，第 68AA(2)至
( 6 )條會為違規一方設立申請寬免制裁的途徑。   

( h )  或 需 增 訂 新 條 文 ， 取 代 擬 議 的

第 6 8 A A 條 ， 以 賦 權 主 訊 人

“ 在 上 訴 聆 訊 或 委 員 會 履 行 職

能 期 間 如 有 需 要 或 作 輔 助 性

質，作出命令或發出指示”。  

建議修訂過於廣泛，未能達到賦權委員會向違反委員會就提供聆訊所

需文件及資料所發指示的人施加制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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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第 68AAB條  大律師公會的建議修訂並無必要，理由如下：  

( a )  “稅務上訴委員會 ”一詞已見於第 ( 3 )款，故在該款再次提及時只用  
“委員會 ”便可。  

 
( b )  對 “出席委員會聆訊的證人、大律師、律師或代表任何一方的人 ”

的提述已見於第 ( 3 )款，故在第 ( 4 )款無需重覆有關提述。  
 
( c )  目前所用字眼（即“該人在原訟法庭民事法律程序中會享有

者”）是清晰的，在其他法例亦有採用（例如：《建造業工人註

冊條例》 (第 583 章 )第 64A(2 )條、《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 (第
618 章 )第 1 2 1 ( 2 )條等）。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一五年九月  

 


